
陕油教字〔2014〕35号
关于对体育艺术特色项目评估的补充通知

各中小学：

根据中心《关于开展体育、艺术特色项目评估活动的通知》（陕油教字〔2014〕23号）要求，学校积极申报，经初步评审，中心决定对长庆二中的“艺术大课间”、泾河学校的“健身健美操”和未央湖学校的“纸艺”等三个项目进行现场评估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估领导小组

组  长：王智兴

副组长：孟汉青  陈  群  左宏胜

成  员：李永奇  张焱红  任沛文
下设评估组、观察组。

1．评估组

组长：左宏胜

成员：李永奇  张焱红  任沛文  孔晓鹂

      各校主管体艺工作的校长

2．观察组

各学校体育、艺术教师代表。

二、时间安排

11月中下旬，具体时间由中心与有关学校协商确定。

三、评估程序

1.听汇报：学校领导简单介绍本校特色项目活动的开展情况及成效。

2.查资料：查阅特色项目实施的过程性资料。

3.观展示：实地观看项目活动的组织、开展情况。

4.作问卷：随机选取项目开展所覆盖年级的一个班，进行问卷调查。

5.评  估：评估组成员根据《石油普教中心体育、艺术特色项目评估标准》，对项目进行量化打分。

6.交  流：评估组成员根据活动情况提出建设性意见及建议。

四、几点要求

1.开展体艺特色项目评估活动，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不断提升学校体艺工作水平，促进学校内涵发展，为各学校提供相互学习、共同交流的机会。各校要高度重视，积极选派体育、艺术教师代表参加活动。

2.相关学校要积极做好评估的前期准备工作，同时以中心体育、艺术特色项目评估活动为契机，不断总结经验，强化特色，树立典型，发挥项目的示范作用，加大工作力度，提高学校体育、艺术工作水平。

3.评估组成员要按照《关于开展体育、艺术特色项目评估活动的通知》（陕油教字〔2014〕23号）精神，认真对照评分细则，严格评分标准，做到评估判分有依据，保证评估工作公平、公正。

二○一四年十一月七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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